
新竹市警察局核發偵破重大竊盜詐欺及毒品案慰勞金支給要點一覽表修正:109年 06月 09日

                                                       

核發項目 核發標準 金額（新臺幣） 申請應備表件 備考

一、竊盜案 偵破重大竊案、汽機車竊盜集團、或自行車竊盜集團 五千至三萬元

刑事案件移送書、贓證

物領據、嫌犯筆錄、失

竊及尋獲四聯單

專案簽核

二、詐欺案

（一）查獲車手（每名核發） 一千至四千元

刑事案件移送書、嫌犯

及被害人筆錄資料

清查被害人人數十九人以上可加核

二萬元，十八人以下酌減。

（二）查獲收簿手（每名核發） 一千至五千元

（三）查獲車手集團（車手三人以上包含車手頭-每

案核發）
一萬至三萬元

（四）地下匯兌業者（洗錢中心）以洗錢防制法移送

（每案核發）
一萬至三萬元

刑事案件移送書、嫌犯

筆錄

（五）電信、通信及機房設備業者或工程師（每案核

發）
一萬至三萬元

（六）沒收得供返還被害人金額新臺幣五百萬以上

（每案核發）
一萬至三萬元

（七）符合署頒偵辦電信網路詐欺集團案件獎懲核分

基準，符合署函認定E級以上（每案核發）
三萬至十萬元

刑事案件移送書、專案

核分函（註：詐欺機房

十人以上，每多加一人

加核一千元）

（八）其他特殊、較重大電信網路詐欺案件 五千至十萬元
刑事案件移送書、嫌犯

筆錄

（九）查獲實施詐術詐騙金融帳戶者(每名核發) 三萬至五萬元整
刑事案件移送書、嫌犯

及被害人筆錄資料

三、毒品案

（一）查獲大量毒品符合專案核分數量 五千至八萬元

刑事案件移送書、專案

核分函

同一案件如溯源查獲上游販售嫌犯

再加核一萬至五萬元。

（二）查獲重大境外走私毒品案件 一萬至十萬元

（三）查獲製造毒品工廠案件 一萬至十萬元

（四）緝獲三人以上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罪集團 五千至五萬元

（五）溯源查獲供毒藥頭或符合署頒少年藥頭案件者 三千至三萬元

（六）在同一處所一次查獲十人以上集體施用或持有

毒品案件
五千至二萬元

（七）查獲新興毒品案件 五千至十萬元

（八）其他重大毒品案件 五千至十萬元

四、其他特殊

及重大刑

（一）犯罪手法殘酷、情節離奇案件 專案簽核 相關卷證

（二）深切影響社會治安、震撼社會人心之案件



案

（三）新發現之嚴重犯罪手法，必須迅速偵破，予以

遏止之案件

（四）對主動策劃犯罪偵防業務或提供興革建議，確

有特殊重大績效貢獻者

修正說明:

一、為配合內政部警政署修正偵防電信網路詐欺犯罪工作執行計畫，爰修正核發金額。

二、第二項詐欺案(二) 查獲收簿手，金額為五千元至一萬元修正為一千元至五千元。


